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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農村土地承包與農地流轉政策」概要 

 
李仁耀副教授 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摘要 

中國大陸 2002 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期穩定和

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

障的土地使用權，維護農村土地承包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業、農村經濟

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同時，允許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

法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然而，由於土地流轉機制

的不健全，以及鄉村幹部的肆意操控，農民在這一輪的土地改革過程中受益不

大。2011 年中國大陸國土部提出「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集體土地農

業經合組織、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等，使農民對集體資產享有充分的股權，

通過完善和強化土地用益物權，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現最大化。」似乎在

為下一輪的土地改革進行宣告。 

 
關鍵詞：土地承包經營權、農地流轉政策、土地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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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53 年起中國大陸實行土地合作化運動，將農民土地私有制逐漸改革為土

地公有、集體統一經營的體制。此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安排降低了土地的使用

效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極大的壓抑，農村土地承包制就是這種壓抑轉

化成了制度創造的結果。1978 年起中共中央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態度，在所

有權不變的基礎上，形成了土地為集體所有，經營使用權歸農戶的家庭聯產承

包制。1984 年中央 1 號檔同時規定：「土地承包期應在 15 年以上，生產週期長

的帶有開發性的項目，如果樹、森林、荒山、荒地等，承包期還應更長。」確

定了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的實施基礎。 

  1990 年代第一輪承包期紛紛屆滿，中共中央又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決定、

意見措施等來表達了中共中央對穩定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的決心。如 1993 年起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改革措施》中明確指

出：「為了穩定土地承包關係，鼓勵農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產率，在原定

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後，再延長 30 年不變。」同時，在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

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必須長期穩定，並

不斷完善。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延長耕地承包期，允許繼承開發性

生產專案的承包經營權，允許土地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 

  1995 年中國大陸農業部對，延長耕地承包期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意見：「廣大

農民和基層幹部對土地承包期再延長 30 年的政策普遍擁護」。同時，農業部也

提出了包括：「(1)確實維護農業承包合同的嚴肅性；(2)積極、穩妥地做好延長土

地承包期工作；(3)提倡在承包期內實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4)建立土地

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5)不得藉調整土地之機，變相增加農民負擔；(6)保護繼

承人的合法權益；(7)加強對延長土地承包期工作的領導等。」相關意見。 

  2002 年中國大陸更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簡稱農村土

地承包法)，以期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維護農村土地承包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然而，有鑒於農民收入停滯不前、

糧食生產無法滿足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需求，中國大陸政府希望為有 7.3 億人口

的農村地區找到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由於中國大陸每個農戶平均耕種的土地不足 0.8 公頃，為擺脫一家一戶在小

塊土地上從事生產的模式，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規模效益與農業生產力，

成為中國大陸政府創造更大產出的辦法。2008 年，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

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稱將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鼓勵土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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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權的流轉，以實現此一目標。同時，為加速土地流轉，2011 年中國大陸國土

部進一步提出「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集體土地農業經合組織、股份

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等，使農民對集體資產享有充分的股權，通過完善和強化土

地用益物權，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現最大化。」茲將《農村土地承包法》

內容概要簡介如下： 

貳、《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內容概要 

一、政策目標：為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維護農村土地承包當事人

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穩定。 

二、土地承包法主要內容： 

依據《土地承包法》針對農村土地的定義、經營制度，土地流轉方式以及其

原則進行說明。 

(一)本法所稱農村土地，是指農民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依法由農民集體使用的耕

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於農業的土地。《第二條》 

(二)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農村土地承包採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

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採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村

土地，可以採取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第三條》 

(三)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

或者其他方式流轉。《第三十二條》 

(四)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平等協商、自願、有償，任何組

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2.不得改變土

地所有權的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3.流轉的期限不得超過承包期的剩餘期

限；4.受讓方須有農業經營能力；5.在同等條件下，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

有優先權。《第三十三條》 

就上述法條觀察，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性質，不

得改變土地用途，不得損害農民土地承包權益。允許土地流轉並不是允許農村

土地私有化，中國的農村土地歸村集體而非個人所有。《土地承包法》允許農民

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權，而沒有使用“買賣”這個詞彙。

主要是由於生產資源的公有與私有，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標誌。

傳統的公有制在中國大陸國民經濟中已明顯呈現衰退之勢，所有制的發展呈現

一體多元的結構，然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源公有制是其主要特

徵，中共也不斷在探索新的產權所有制結構及其呈現形式以適應市場化發展的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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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的負面缺失： 

1.農地產權主體模糊 

  集體所有權的主體多元化必然引發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形成「政

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必然結果，造成對農民權益的侵害。產權主體模糊不清

的土地制度，使農民對土地產權的穩定性和真實性心懷不安，自然不能形成有

效、穩定的預期，使土地產權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短期行為盛行，產權的

良性運行機制難以實現。 

2.承包經營權的內涵不明確，權能殘缺 

  承包經營權的本質是使用權，也可從中衍生出轉讓、轉租、入股等派生權

利。然而，中國大陸的家庭承包經營權事實上是一種具有使用權性質的耕作權，

它只有耕作權部分的收益權以及極其少量的處分權。同時，承包經營權的殘缺，

導致土地使用上的隨意性和土地流轉的困難，集體隨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

回農民的土地，村集體非法出賣土地化公為私的現象屢見不鮮，加上農民沒有

轉讓或轉租土地的權利，土地的配置難以實現其經濟效益。 

3.農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 

現行農村土地規定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大部分經營權和剩餘收益權。但

是，實際情況卻與規定出入甚大，由於許多農民沒有書面的土地承包合同，往

往容易受到隨意的分割。其中地方政府又常以國家暴力進行侵權行為，嚴重侵

犯農民的權益，一個球員兼裁判的遊戲規則，無法使市場運行達到公平與效率

兼具的功能。 

4.承包制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業產業化要求相矛盾 

市場經濟要求農村的產業多元化發展，即要求農工貿的協調發展，從而形

成勞動力在各產業中合理均衡配置，形成農村各產業的生態和經濟的良性循

環，使各種農業生產要素達到合理的配置。但家庭承包制只給予農民土地經營

使用權，缺乏所有權。這種不明晰的土地產權，勢必影響農民經營主體對土地

的維護與投入程度，造成農民的生產行為的短期化傾向，只重產出不重投入。

另外，家庭承包制在客觀上維護了傳統農業分散化經營的特點，容易阻礙機械

化的規模作業，不利於生產率和農村生產力的提高，也不利於傳統農業向現代

農業轉型。 

參、《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 

一、背景課題： 

為規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行為，維護流轉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促

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及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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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法重點：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在堅持農戶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和穩定農村土

地承包關係的基礎上，遵循平等協商、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承包土地的農業用途，流轉期限不得超

過承包期的剩餘期限，不得損害利害關係人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 

三、中國大陸各項土地流轉方式：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1.轉包 

轉包是指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轉給同一集體經

濟組織的其他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轉包後原土地承包關係不變，原承包方

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接包方按轉包時約定的條件對轉

包方負責。承包方將土地交他人代耕不足一年的除外。 

2.出租 

出租是指承包方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一定期限租賃給他人從事

農業生產經營。出租後原土地承包關係不變，原承包方繼續履行原土地承包合

同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承租方按出租時約定的條件對承包方負責。承租方不限

於本集體經濟組織內的其他農戶。 

3.互換 

互換是指承包方之間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對屬於同一集體經濟組織

的承包地塊進行交換，同時交換相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互換除了地塊的交換外，其本質上是由交換承包的土地引起的權利本身的

交換。權利交換後，原有的發包方與承包方的關係，變為發包方與互換後的承

包方的關係，雙方的權利義務同時做出相應的調換。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互換，

可以使承包地相對集中，便於耕作和管理，實現互惠互利，有利於推進農業機

械化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運用。 

4.轉讓 

轉讓是指承包方有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經承包方申請

和發包方同意，將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經營權讓渡給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

農戶，由其履行相應土地承包合同的權利和義務。轉讓後原土地承包關係自行

終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部分或全部滅失。 

在各種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方式中，轉讓是最為徹底的流轉方式。土地承

包經營權以其他方式流轉的，承包方都繼續維持與發包方的承包關係不變，但

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承包方可以將全部或者部分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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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剩餘承包期內完全讓與他人，承包方與發包方在該承包地上的承包關係

隨之終止，由受讓方與發包方確立新的承包合同關係。 

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後，承包方完全失去了承包地的承包經營權。為防止

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帶來的社會問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條特別規定

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限制條件：(1)轉讓方有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有穩定的收

攻入來源。(2)經發包方同意。又受讓方雖可以不是本集體組織內之農戶，但它

必須是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因此，投資開發農業的工商企業、城鎮居民、

外商不能成為受讓方。 

5.入股 

入股是指實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間為發展農業經濟，將土地承包經

營權作為股權，自願聯合從事農業合作生產經營；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將土

地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權，入股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從事農業生產經

營。土地承包經營權之入股方式有二： 

(1)實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化為股份，以股份入股形

式與他人共同生產，按股分紅。此處的入股僅限於合作生產的層次，不包括

將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份組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僅是農戶適度

發展規模經營的一種手段。 

(2)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可將土地承包經營權量化為股權，入股組成股份

公司或者合作社，從事農業生產經營。 

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之所以不鼓勵組建公司之立法理由為：(a)
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組建公司後，一旦經過股權轉讓，則非農村集體成員也可能

獲得土地承包經營權，這與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度發生衝突；(b)一旦公司破產，

土地則可能用於償還債務，農戶面臨失地風險；(c)原有制度如《農村土地承包

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入股方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部分或者

全部流轉的，承包方與發包方的承包關係不變，雙方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不變。」第 19 條規定：「承包方之間可以自願將承包土地入股發展農業合作生

產，但股份合作解散時入股土地應當退回原承包農戶。」等，均不利於以籌組

公司方式入股。 

6.抵押 

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是指土地承包經營權人為擔保自己或他人的債務履

行，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提供擔保，當債務人不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時，抵押權人

有權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折價、變賣、拍賣的價款優先受償。根據《農村土地承

包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只有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承包經營權才能設立抵押，因

此以家庭承包方式之承包經營權不得為抵押標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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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大陸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存在的問題： 

由於土地流轉機制的不健全，以及鄉村幹部的肆意操控，近年來中國大陸

在推動各種形式的農村土地流轉時，存在以下的問題： 

1.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 

由於中國大陸農村土地市場的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及競爭機制尚未形成，

農村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大多處於自發、分散和無序狀態，無論是農戶與農戶之

間的流轉，還是農戶與企業之間的流轉，多採私下口頭協議進行，未簽訂書面

合約的情況相當普遍，流轉後雙方的權利、責任和利益僅憑習慣、傳統和信用

來維護，因此一旦違約極易產生法律糾紛，不利於後續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推動。 

2.土地流轉不穩定 

土地流轉的不穩定是由以下兩個因素造成：第一，外出的農民工多數採城

鄉之間雙向流動，顯示剩餘勞動力轉移和非農就業機會的不穩定；第二，土地

流轉受經濟景氣及農產品供求的影響甚大，當農產品供大於求，農業經營無利

可圖時，農民流轉土地的願望強烈；相反地，當農產品價格回升，農民可能又

要求收回已轉包的土地，顯示農地經營的不確定性。上述現象也導致農村土地

流轉的不穩定性。 

3.農村幹部淪為土地流轉操控的主體 

有些農村幹部在多數農民不知情或不贊同的情況下，強行引進工商戶或農

業大戶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甚至發生農民一旦出租或承租別人的農地，農村幹

部即強行取消他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情事。農村幹部通過行政手段越俎代庖，

強制剝奪農民土地權利的行為，也嚴重影響農村土地流轉。 

4.農民土地產權殘缺權益受到侵蝕 

農民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土地使用權及其流轉要受承包期的限制，

雖然中國大陸於 1994 年第二輪承包開始的時候，實施了承包期延長為 30 年的

「延包政策」，由於土地產權的殘缺，不但降低土地在流轉中的價值，也為政府

的侵權行為和代理人的機會主義提供空間，使農民權益受到侵蝕。 

5.土地流轉成為鄉村政府增稅的手段 

1994 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中國政府將財權上收事權下放，導致縣、鄉（鎮）

兩級政府財政困窘，村級債務總量呈繼續增加的情勢，加上 2003 年開始實施的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村提留」，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鄉鎮收入卻

大為減少，故鄉村幹部為廣求財源，遂把土地流轉作為增加地方稅收的手段，

不尊重農民意願，任意改變土地承包合同，甚而借招商之名改變農村土地用途，

截留土地徵收的補償費以化解村級債務，嚴重損害農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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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流轉中過多的行政干預 

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速度明顯加快、規模明顯加大的原因，主要是村級組

織和地方政府介入的結果，不少地方政府把土地使用權流轉作為農業結構調整

和發展效益農業的戰略措施，甚至將土地流轉與村幹部的崗位責任制掛鉤，以

行政手段促進土地流轉，違反農民依法、自願流轉的原則，故土地流轉真正受

益的首先是市、縣級的土地管理部門和地方財政，其次是鄉鎮和行政村，最後

才是農民。 

肆、結論與政策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承包制實施兩權分離，賦予農民有部分的自主財產權

利，使得社會與個人的產權能夠有機的統一，兩者處於和諧的狀態，從而也提

升了農民的積極性與農業生產效率。然而，不斷深化的市場進程，促使農民的

產權意識逐漸抬頭，加上以家庭承包制為主的傳統公有制產權制度並沒有作出

根本性的改變，當然也就帶有傳統公有制的弊端：政府容易以行政手段侵犯農

民權益。家庭承包制面對現今日益深化的市場進程所產生的無效性，可以說它

已經完成其歷史性的階段任務。而中共處在這個階段，尚未探索出能夠取代家

庭承包制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1992 年，中共十四大開始提倡股份合作制，肯定了股份制的積極作用；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除股份制外，要積極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2002 年，中

共十六大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積極實行股份制，發展混

合所有制。不過無論是家庭承包制抑或是股份制及其他非公有制形式，都只是

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而非公有制本質。儘管股份制已被中共確立為實現公有制

的有效形式，但是它仍未被確定為一個農村基本社會經濟制度。這說明了股份

制等其他所有制形式，仍未真正取代家庭承包制在中共選擇取向上的優先地位。 

在公有制形態下，中國大陸未來的土地制度應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要明確主體，真正讓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二是要明晰產權，要界定集體

與農民的土地產權關係，真正讓農民把土地當作自己的財產；三是要完善市場，

儘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體系；四是要健全法制，加快土地制度法制化進

程。土地股份制就是將股份合作制引入農地經營體制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的產權

結構和運行機制。透過土地的股份化不但可以明晰土地的產權，同時透過交易

市場的建立，可以加強土地流轉的效率，提高土地使用的經濟價值。 

2011 年中國大陸國土部提出「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集體土地農

業經合組織、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等，使農民對集體資產享有充分的股權，

通過完善和強化土地用益物權，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現最大化。」似乎在

為下一輪的土地改革進行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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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農地係採取私有財產制，產權明析，同時，土地可自由買賣，市場

完善。目前政府亦推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輔導無力或無意耕作之農民或

地主，將自有土地長期出租給有意願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農業經營者，促進農

業勞動結構年輕化，並使老農安心享受離農或退休生活。然而，小地主大佃農

政策下，農業生產規模仍然過小，不利生產成本下降，政府的補貼政策，也導

致農耕土地長期成本提高，也加深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未來似乎也可思考透過

土地的股份化，吸引大型農企業投入農業生產，加強農業生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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